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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实证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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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地药材是我国优质中药材的代表，地理标志是道地药材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道地药材的地

理标志保护主要聚焦于理论研究，缺乏对其保护的实证分析。以《道地药材图典》收载的 408 种道地药材为研究对象，实证

分析 408 种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技术标准建立、专用标志使用及国际化开发情况，探讨当前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使道地药材中蕴含的资源

优势和知识优势转变为其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促进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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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gh-quality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t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However,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currently focuse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ir 

protection status is still lacking. Therefore, 408 kind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recorded in the “Atla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he application, technical standard establishment, special mark use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408 kind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discussed,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change the resource advantage and knowledge advantage contained 

in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into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product marke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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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基础，是我

国最具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之一[1]。

目前，我国常用中药材 600 多种，初步形成了怀药、

川药、关药、秦药等一批美誉度高的道地药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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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道地药材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

来的，产自特定地区，通过特定生产过程，较其他

地区所产同种药材质优效佳的药材[2]。它是我国优

质中药材的代表，其质量优劣与后续临床用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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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关。然而，当前由于对道地药材地域性保护

力度不足，药材市场上非道地产区的药材冒充道地药

材销售，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道地药材的声誉[3]。

地理标志是用于标示某商品的信誉、质量或其他特

征主要来自特定地域的证明性标志，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制度是针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名特优产品所

采取的一项特殊的产品质量监控制度和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4]。地理标志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等方面与道

地药材非常契合，运用地理标志保护道地药材符合

其特点，能有效保护和提升道地药材的声誉和质量。

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系列政策和法规，促进中药材

的地理标志保护与管理。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要求建

立完善中药材原产地标记制度，2017 年实施的《中

医药法》[5]提出：“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

施保护道地中药材”，这是国家首次以立法的方式为

道地药材的保护指明方向。2021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

厅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6]提出：“在地理标志保护机制下，做好道地药材

标志保护和运用”。 

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前，我国道地药材地

理标志保护曾长达 10 多年处于 3 种地理标志制度

并存的局面，一是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下

的地理标志商标制度，即依据《商标法》在商标局

将道地药材注册地理标志集体或证明商标；二是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管理总局（原质检总局）主管下

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即依据《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规定》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三是原农业部

主管下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即依据《农产品地理

标志管理办法》在原农业部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近

年来国内已有学者聚焦于地理标志保护模式选择[7-9]、

地理标志制度下道地药材的质量监管[10-11]等角度对

道地药材的地理标志保护进行研究探讨，但对其保

护现状的实证分析尚较缺乏。考虑中药材的药品属

性及其质量控制要求，3 种地理标志保护形式中，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在对产品进行地域性保护

的同时管控了产品质量，最适宜于中药材的保护。

因此，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道地药材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的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提升道地

药用类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化经营水平，使道地药

材中蕴含的资源优势和知识优势转变为其产品在

医药市场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医药事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1  我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及其对道地药材的

保护 

我国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最早探索源自

1999 年《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的颁布，标志着

我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的初步确立。2005 年 6

月，原质检总局将原有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合二为一，制定发布了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2]，

与之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实

施细则》于 2009 年发布，我国正式建立了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制度。2020 年，为适应当前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的现实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现行《规定》，

相继发布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和《地理标志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

步推动地理标志法律制度的完善。 

依据现行《规定》，该制度所保护的产品应具有

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由产品所在产地的自

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决定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 2 类：

一是产自特定地域的种植、养殖产品；二是原材料

全部或部分来自特定地域，并在特定地域内按照特

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道地药材是产自特定地

域的，其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

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道地药材

属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保护范围。道地药材

需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可由道地药材所在

产地的县级以上政府指定或认定的申请机构、中药

材协会或企业（申请者）向原质检总局提出申请，

其申请所需提供的材料主要包括：道地药材的产地

范围、地理特征、质量特色、药材与产地的自然因

素和人文因素之间关系及历史渊源的证明材料和产

品的技术标准。其中，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技

术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管理规范。获得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道地药材，其产地范围内的生

产者（使用者）可以申请在其产品上使用道地药材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2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现状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以 4 卷《道地药材图典》[13-16]收载的 408

种道地药材为研究对象。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布的药食同源药材目录，将上述道地药材分为药

食两用类和药用类，数量分别为 105、303 种。以药

材名称为关键词，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查

询系统（https://www.cnipa.gov.cn/），检索时间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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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人工去噪后共计 227 个道地药

材类地理标志产品纳入本文研究范围。随后，以 227

个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为关键词，检索全国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sac.gov.cn/），人工去噪后，

22 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国家标准纳入本文研究范围。 

2.2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数量及药材品种 

《道地药材图典》收录的 408 种道地药材中，共

计有 96 种道地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27 个，

保护率仅 23.5%。统计发现，有 49 种药材有 2 个及

以上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保护，这主要与道地药材存

在多基原、产地变迁及行政区域划分变动等因素有

关。以道地药材石斛为例，《中国药典》2020 年版

中石斛的基原为金钗石斛、霍山石斛、鼓槌石斛、

流苏石斛、铁皮石斛，因而针对不同的基原，石斛

申请了合江金钗石斛、霍山石斛、广南铁皮石斛等

多个地理标志产品。道地药材因产地变迁也可致同

种道地药材申请多个地理标志，如金银花传统上主

要以河南新密、荥阳、巩义、登封等地为道地产区[17]，

现代主产区为山东省平邑县，因而道地药材金银花，

申请了封丘金银花、平邑金银花等地理标志产品。

此外，还有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因导致上述情况，比

如川牛膝以雅安市边缘县为道地产区，行政区域包

括宝兴、金口河等，因此对应申请了宝兴川牛膝、

金口河川牛膝等多个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数最多的是大枣，涉及 10 个地理标志产品，其次为

花椒与天麻 9 个，金银花和山药 8 个，石斛 7 个，

杜仲 6 个，除石斛与杜仲外均为药食两用类道地药

材，见表 1。 

表 1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及药材情况 

Table 1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药材名称 道地药材类别 地理标志产品 产品数量 

大枣 药食两用类 北票金丝王大枣、小口大枣、哈密大枣、朝阳大枣、赞皇大枣、灵宝大枣、茌平

圆铃大枣、唐县大枣、内黄大枣、和田大枣 

10 

花椒 药食两用类 汉源花椒、韩城大红袍花椒、江津花椒、茂县花椒、秦安花椒、顶坛花椒、九龙

花椒、武都花椒、涉县花椒 

 9 

天麻 药食两用类 平武天麻、德江天麻、青川天麻、金口河乌天麻、大方天麻、林芝天麻、昭通天

麻、略阳天麻、雷山乌杆天麻 

 9 

金银花 药食两用类 南江金银花、平邑金银花、封丘金银花、忻城金银花、绥阳金银花、隆回金银

花、罗田金银花、密二花 

 8 

山药 药食两用类 怀山药、利川山药、蠡县麻山药、三圳淮山、陈集山药、广济佛手山药、新城细

毛山药、安顺山药 

 8 

石斛 药用类 霍山石斛、芒市石斛、始兴石斛、赤水金钗石斛、夹江叠鞘石斛、合江金钗石

斛、安龙石斛 

 7 

杜仲 药用类 略阳杜仲、旺苍杜仲、南江杜仲、灵宝杜仲、遵义杜仲、襄阳杜仲  6 

就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逐年累计数量的

变化趋势而言，2002—2004 年，我国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制度探索初期，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数量较

少，至 2004 年累计保护产品 24 个；2005 年《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规定》颁布后，保护的产品数量迅速增长，

至 2016 年累计保护了 216 个产品，较上一阶段增长

了 8 倍；此后几年受地理标志制度改革的影响，道地

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数量增长幅度趋于平缓，到

2020 年底累计保护的产品数量较 2016 年仅增长了 11

个，见图 1。 

2.3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的国家技术标准建

立情况 

道地药材作为地理标志产品，产品的国家技术

标准是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及《地理标 

 

图 1  2001—2020 年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年度累计

数量的分布情况 

Fig. 1  Distribution of annual cumulative quantit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from 200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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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GB/T 17924-2008）》制定，

并由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草拟并发布，其

主要内容包括保护范围（附图说明）、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质量要求等。其中，质量要求项下进一步

限定了产品的理化指标、感官特征、安全质量指标、

等级规格。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的 227 个地理标志产

品所建立的 22 个国家技术标准中，药用类产品技

术标准 9 个，药食两用类产品技术标准 13 个，标准

起草单位主要为地方质检、药监等政府部门或中药材

相关协会等。考虑到道地药材的药用特性，进一步梳

理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发现，除宁夏枸杞、永春佛

手、建莲、灵宝大枣、黄山贡菊、杭白菊、滁菊 7 个

药食两用类产品标准在标准制定时未引用《中国药

典》外，其余均引用《中国药典》2005 年版，见表 2。 

表 2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国家技术标准建立情况 

Table 2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标准编号 地理标志产品 道地药材类别 规范性引用文件 起草单位 

GB/T 20351-2006 怀山药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0357-2006 永福罗汉果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农业局 

GB/T 21142-2007 泰兴白果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泰州市泰兴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19776-2008 昭通天麻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云南省昭通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GB/T 19742-2008 宁夏枸杞 药食两用类 其他 宁夏枸杞协会等 

GB/T 21824-2008 永春佛手 药食两用类 其他 福建省永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2739-2008 建莲 药食两用类 其他 福建省建宁县莲子科学研究所等 

GB/T 22741-2008 灵宝大枣 药食两用类 其他 三门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0353-2006 怀菊花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0359-2006 黄山贡菊 药食两用类 其他 安徽省歙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18862-2008 杭白菊 药食两用类 其他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19692-2008 滁菊 药食两用类 其他 安徽省滁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19506-2009 吉林长白山人参 药食两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吉林省参茸办公室等 

GB/T 20352-2006 怀牛膝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0358-2006 石柱黄连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20350-2006 怀地黄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等 

GB/T 19086-2008 文山三七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科学技术研究所等 

GB/T 22742-2008 灵宝杜仲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三门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GB/T 22745-2008 方城丹参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河南省方城县裕丹参开发服务中心等 

GB/T 21823-2008 都江堰川芎*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四川省都江堰市农村发展局等 

GB/T 23399-2009 江油附子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绵阳市标准化协会 

GB/T 23400-2009 涪城麦冬 药用类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绵阳市标准化协会等 

*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为对标准内容以国家标准修改意见单的形式提出过修改意见的标准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marked with asterisk are the standards that have been modified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standard 

modification opinion sheet 

2.4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情况 

作为地理标志产品，与普通商标不同，其专用

标志的申请者和使用者不是同一主体，其申请者为

政府指定的中药材相关的机构或协会，而使用者为

产品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生产者需要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的，需向当地质检部门提交申请书、产

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文件及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

资料，经质检部门审核批准后，生产者方可在其产

品上使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1999—

2020 年，共 547 个使用者申请使用获准使用 75 个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涉及药材 51 种。其中，37

个地理标志产品仅 1 家生产企业获准使用，其余 38

个地理标志产品有多个使用者，见图 2。道地药材

类地理标志产品使用者数量排名前 11 的分别为新

会陈皮 110 家、霍山石斛 71 家、吉林长白山人参

65 家、蕲艾和宁夏枸杞均 36 家、黄山贡菊 2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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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获准使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者分

布情况 

Fig. 2  Distribution of users who are approved to use special 

marks for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文山三七 22 家、汉源花椒 16 家、化橘红 14 家、

兰州百合 13 家，建莲 11 家，合计 418 家，占所有

使用者的 76.4%。进一步依据主营业务的范围，将

418 家使用者又可细分为涉药类和非涉药类 2 大

类。主要经营范围涉及中药材种植、饮片生产或中

成药生产等与药品相关业务的为涉药类企业，涉及

食品生产、农副食品加工等与药品行业无关的为非

涉药类企业。其中，6 个药食两用类产品的 275 家

使用者中，非涉药类使用者占 84.0%；4 个药用类

产品的 143家使用者中，涉药类的使用者占 69.9%，

见表 3。 

表 3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Table 3  Usage of special marks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地理标志名称 道地药材类别 使用者数量 
使用者类型 

涉药类 非涉药类 

新会陈皮 药食两用类 110   0 110 

霍山石斛 药用类  71  68   3 

吉林长白山人参 药食两用类  65  37  28 

蕲艾 药用类  36   5  31 

宁夏枸杞 药食两用类  36   3  33 

黄山贡菊 药食两用类  24   0  24 

文山三七 药用类  22  19   3 

汉源花椒 药食两用类  16   2  14 

化橘红 药用类  14   8  6 

兰州百合 药食两用类  13   2  11 

建莲 药食两用类  11   0  11 

合计 418 144 274 

2.5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化开发情况 

2020 年 9 月 14 日我国与欧盟正式签署了《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协定附录共纳入双方互认的地理

标志产品各 275 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名单），

其中 275 个地理标志产品分 2 批进行保护：第 1 批

双方互认的各 100 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之日起

开始保护；第 2 批各 175 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效

后 4 年内完成相关保护程序。这是中欧之间首次大

规模互认对方的地理标志，双方纳入协定保护的地

理标志不仅可在对方获得高水平保护，还可使用对

方的地理标志官方标志，有利于相关产品有效开拓

市场。275 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名单中，纳入

道地药材类地理标志产品 22 个，涉及药材 17 种，

包括 10 种药食两用类和 7 种药用类道地药材。17

种药材中仅枸杞子、山药和花椒 3 种药材被纳入了

2 个及以上地理标志产品，且均属于药食两用类道

地药材。其中，枸杞子有 4 个地理标志产品被纳入，

即柴达木枸杞、精河枸杞、中宁枸杞、宁夏枸杞，

山药和花椒均有 2 个地理标志产品被纳入，见表 4。 

3  讨论 

3.1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覆盖率低，保护效

力和行政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道地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登记后，符合

条件的生产者可在产品包装上使用该标志符号以区

别产品的来源，从而获取显著经济利益。然而，通

过本研究发现，408 种道地药材中仅 96 种道地药材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护率为 23.5%。笔者认

为，造成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率较低的原因，

主要与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中药材协会等地理标志

产品申请人数量较少、受保护产品未突出药用价值 

 

无使用者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仅 1 个使用者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有 2 个使用者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67%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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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认名单 (道地药材类) 

Table 4  Mutual recognition lis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of China and EU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药材名称 道地药材类别 地理标志产品 产品数量 

枸杞子 药食两用类 柴达木枸杞、精河枸杞、中宁枸杞、宁夏枸杞 4 

山药 药食两用类 安顺山药、陈集山药 2 

花椒 药食两用类 江津花椒、汉源花椒 2 

当归 药食两用类 岷县当归 1 

陈皮 药食两用类 新会陈皮 1 

百合 药食两用类 兰州百合 1 

菊花 药食两用类 麻城福白菊 1 

生姜 药食两用类 莱芜生姜 1 

人参 药食两用类 吉林长白山人参 1 

罗汉果 药食两用类 桂林罗汉果 1 

麦冬 药用类 涪城麦冬 1 

石斛 药用类 霍山石斛 1 

三七 药用类 文山三七 1 

五倍子 药用类 五峰五倍子 1 

黄连 药用类 石柱黄连 1 

化橘红 药用类 化橘红 1 

柴胡 药用类 涉县柴胡 1 

 

及行政保护效力较弱相关。依据《规定》，道地药材

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者应为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中

药材协会等相关组织，而我国大部分道地药材生产

的规模化及集约化程度较低，道地药材生产者多为

县级以下的中小型农户，符合地理标志产品《规定》

申请人条件的数量较少[18]。中药材是中药产业发展

的源头，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后续临床用药的安

全性有效性。而在实践中，地理标志仅将道地药材

视作一般产品，注重对产品来源地的保护，未突出

其药品属性，导致道地药材在质量和临床疗效上的

多重市场价值难以有效显示[19]。此外，行政管理部

门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技术规范执行等

情况的监管力度尚待加强，对于非道地药材假冒道

地药材的行为，标志持有人与使用人的权利难以获

得行政救济，因而地方政府及相关行业组织对道地

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积极性不高。 

3.2  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与《中国药

典》等国家药品标准的衔接不足 

道地药材是优质中药材的代表，药食两用类药

用用途道地药材及药用类道地药材的质量标准理应

高于普通药材所满足《中国药典》等国家药品标准。

然而，分析 22 项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国家技术

标准发现，有 7 项药食两用类道地药材标准未引用

《中国药典》等药品标准，其余 15 项均引用《中国

药典》2005 年版。以附子为例，地理标志产品江油

附子的国家标准（GB/T 20350-2006）中，依据《中

国药典》2005 年版仅限定了乌头碱的含量，而现行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则是限定了双酯型生物碱的

含量，并进一步要求了含量测定指标[20]。可见，部

分药用类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国家技术标准不

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的规定要求，标准内容有

待更新。其实，根据《国家标准修改单管理规定》[21]

等相关规定，国家技术标准批准发布后可以采用“修

改单”方式修改国家标准。但分析发现，除地理标

志产品都江堰川芎（GB/T 21823-2008）采用“修改

单”方式参考最新药品标准对国家技术标准进行了

增补外，其余 21 项标准所引用的《中国药典》内容

均未更新。 

3.3  药用类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率明显

低于药食两用类道地药材 

申请获取保护只是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良性

发展的第一步。获得保护的产品能否在市场竞争过

程中发挥出应有的标识作用并带来“优质优价”的

经济利益，才是地理标志制度运用于道地药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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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所在。然而，从前述分析可知，在获得保护

的 227 个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中，仅 75 个产品

被生产者申请使用，使用率为 33.0%。其中，药食

两用类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者数量是纯药

用类产品使用者的 2 倍，这些使用者的主营业务也

主要是食品加工等非涉药领域。非涉药企业申请药

食两用类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更多的是将其作

为食品的专用标识使用，指导消费者进行商品选择，

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药用类道地药材是被

作为药品使用和管理，其经过炮制加工生产中药饮

片后才能应用于临床配方或中成药的生产，其使用

者主要是临床医生和中成药企业。因而药用类道地

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后也难以对普通消费者

的起到标识作用。同时，在中药饮片与中成药的生

产与使用过程中也没有配套的激励政策促进标志产

品的使用，这可能是药用类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

使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4  对策与建议 

4.1  完善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政策，充

分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监督引导作用 

2020 年 4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22]，该《办法》对于擅自使用、伪造、假冒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授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

行调查处理，强调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本

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日常监管，鼓励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和日常监管信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

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对统一和规范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保障专用标志持有人的权益有较大的推

动作用。但对于道地药材而言，政策的落地还应当多

管齐下，结合中药行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道地药

材的药用特点、临床使用、标准制定等多方面因素，

协调药品监管及中医药管理部门，完善后续相关配

套文件。 

在当前中药材种植与加工行业尚未形成规模

化、集约化的阶段，地方政府要加强对道地药材进

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引导，提高申请者和使用者

两类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国家级产业协会等

第三方组织应在开展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

与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的技术指导原则

或行业规范；地方行业协会、技术推广中心等地理

标志产品申请者应积极为区域内中药材生产经营者

提供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

同时应严格约束和监督使用地理标志的行为，对擅

自使用、伪造、假冒其申请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行为应向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积极举报，提升道

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效力。 

4.2  探索建立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与

药品标准的链接制度，并与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密切

配合 

就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与《中国药

典》等国家药品标准的衔接问题，建议相关部门针

对药用道地药材，应基于现行药品标准建立道地药

材产品技术标准链接制度，相关部门依职权指导标

志所有者以“修改单”等形式及时修正产品技术标

准，确保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高于普通

药品标准，以体现其道地性优势，提高药用道地药

材的地理产品专用标志的含金量。 

鉴于药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所在行业的特

殊性，建议在市场监管部门的领导与协调下，药品

监管机构和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密切合作，在中药品

种保护制度的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道地药材的知

识产权保护，鼓励中药饮片与中药配方颗粒企业、

中成药企业及医疗机构等优先使用获得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的道地药材，实现政策的良性导向作用，进

一步促进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落地。 

4.3  加强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培育 

建议相关部门应积极运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等双边协议，分阶段开展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国

际化开发工作。首先，应保证已纳入中欧地理标志

产品互认名单中的道地药材质量，由地方政府牵头，

联合中药材种植大户、中药龙头企业等按照出口国

或者欧盟的相关标准，对国际知名的道地药材地理

标志产品实现全产业链化开发和监管，并通过药交

会、药博会等形势助力道地药材大品种、大品牌的

打造。其次，在提高知名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国

际认可度和市场影响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进入

国际市场的道地药材品种数量，尤其是要加强对同

时兼具食用价值的药食两用类产品国际化开发，注

意在马德里体系下提出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申请，使其在缔约国自动获得保护。道地药材是传

统优质药材的代表，是我国具有国际战略地位的优

势资源与知识技术。针对我国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现状和问题，期待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进

一步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提升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

品的保护效力，加强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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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使优质道地药材获得更强的产品市场竞争

力，有力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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